
中宁县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管理制度
（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有效规范

水资源开发利用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

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管理办法

（试行）》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宁县辖区内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法人、非法

人组织和自然人，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监测预警包括水资源监测、调查、

评价、预警、发布、管理、决策等。

水资源超载是指中宁县行政区域内整体确权水指标、许可水

量或年度实际用水量等指标中任何一项大于自治区分配水权红

线指标或年度计划水量分配指标、地下水取水量或地下水水位超

过管控指标；取用水户年度实际取用水量大于许可水量或计划水

量；水资源临界超载是指县行政区域内整体确权水指标、许可水

量或年度实际用水量等指标中任何一项大于自治区分配水权红

线指标或年度计划水量分配指标的 90%，县行政区域内各行业、

各行政区域年度取用水总量大于行业、区域总体确权水量或年度

计划用水量的 90%，以及地下水取水量或地下水水位接近管控指

标；取用水户年度实际取用水量大于许可水量或计划水量的90%。



第四条 水资源承载能力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

各类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规划或建设项目均应严格按照县

域水资源情况规划发展布局，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

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

不合理用水需求，加强水资源开发强度和用途管制。

第五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部

门(单位）以及各用水户取用水量发布预警。县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

共同建立联动评价机制，做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相关工作。

第六条 区域用水总量和地下水位管控预警对象为开发利用

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单个取水口取用水量预警对象为

取水口对应的取用水户。

第七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分配中宁县黄河水指

标、用水总量控制红线等指标，结合各取用水户用水实际，在保

障生活用水基础上，通过取水许可计划管理、用水权确权、用水

权市场交易等途径，合理配置各取用水户取用水指标，根据核定

指标下达年度取用水计划，作为预警管控标准。

第八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每 5 年开展一次区域水资源情况

调查评价，及时发布评价结果。

第九条 水资源监测预警以乡（镇）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评

价结果分为超载、临界超载、不超载三个等级，对应的预警级别

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三个等级。



第十条 监测要素包括中宁县辖区内主要河流、入黄排水沟、

断面水量等重要断面的水位、流量；地下水水位由县水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县直部门按照国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监

测，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取用水户取水量由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监测。

第十一条 灌溉面积 1 万亩以上或年取水量 1 万立方米以上

取水户应依法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对不同水源的全口径用水进行

计量，建立用水台账，并将监测信息实时上传至县水资源监测预

警平台。

第十二条 县水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

气象等县直部门有关水资源监测取得的数据资料，实行资源共享，

作为产业调整、行业监管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三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立中宁县水资源监测预

警数据库和管理平台，组织开展水资源承载能力预警，并上报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当水资源取用水量达到预警级别要求时，县水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发布预警信息。

第十五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县直部门通过书面通

知、约谈或者公告等形式对发生预警的各取用水户进行预警，督

促各取用水户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对辖区内取用水户进行预警并实施管控。

第十六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部门（单位）以及各



取用水户应深入落实节水行动方案，加大节水力度，提高用水效

率，优化用水结构，发展高效节水产业，改进工业企业生产工艺，

落实水资源费税差别化征收政策。发生红色预警的区域或取用水

户应制定年度用水总量消减方案或地下水位控制方案，并严格落

实。每季度向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用水总量消减或地下水位控

制情况。

第十七条 对水资源超载区域、行业或取用水户，停止审批

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许可，对主要用水领域实施更严格的节水标准，

保障生活用水和合理的生态用水，节约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新增

灌溉面积；对临界超载区域、行业或取用水户，限制审批建设项

目新增取水许可，严格控制新增灌溉面积；对不超载区域、行业

或取用水户，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县水行政主管部

门对地下水开采总量或者水位接近控制指标的区域，应当限制审

批建设项目新增地下水取水许可；对地下水开采量或者水位已经

达到或者超过控制指标的区域，应当停止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地下

水取水许可。

第十八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合理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取水工程布

局和取水强度，配套做好长期动态监测。建设地下水取水工程可

能影响其他用水权益的，由取水许可审批县直部门协调解决。

第十九条 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结果纳入中宁县各乡（镇）、

县直部门（单位）年度效能考核，对于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好转



的预警对象按照节水奖励管理办法予以奖励。

第二十条 对严重破坏水资源监测计量设施、违法取水破坏

水生态资源的取用水户，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违规审批、未经许可擅自建设取水设施或非

法取水经营等监管不力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

根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在水

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应依

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 2023 年 x 月 x 日公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 2025 年 x 月 x 日。


